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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的通知》（粤府〔2018〕6号）和《转发省政府关于开

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惠府〔2018〕7号）要求，

惠州市进行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8

年 12月 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 2018年度，普查对象是

我市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

在广东省经济普查办的指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各部门的合力推动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

力以及全市范围内普查对象的积极参与，顺利完成了机构组

建、经费落实、物料配备、“两员”选训、宣传动员、普查试

点、绘图划区以及“地毯式”单位清查、正式普查入户登记、



数据审核验收、质量抽查、汇总评估等各项任务，取得重大

成果和显著成效。

一、组织领导有力

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

方共同参与”的组织实施原则，2018年 7月 3日，惠州市成

立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是全省最早成立市级普查

机构的市之一。2018年 8月 30日，全面完成市、县、镇三

级普查机构的组建，是全省第一个全面完成市、县、镇三级

普查机构组建的市，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周报制

度》和《督导工作制度》等十几项工作机制，购置 PAD及

配套流量卡、印制马甲、雨伞、工作袋、报表、工作用表及

培训教材、宣传用品等物料，为普查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

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做到人员物质到位、经费

到位、机制到位。参与普查工作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履职，

充分发挥各自职能，提供多方保障，确保了普查的顺利实施。

二、全面摸清家底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后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

行的一次“全面体检”。2019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日，全市

共选聘 6000多基层普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我市辖区内

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抽取



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完成数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既摸

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了

解了我市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

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掌握了全部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

况和新兴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新动能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三、采用科学方法

为确保每个县（区）都能实践普查主要流程的操作，为

正式普查积累经验借鉴，我市于 2018年 6月 25日至 7月 31

日在全市 7县（区）同时开展市级综合试点工作。在方法运

用上，采取“地毯式”清查的方法，对辖区内全部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进

行全面清查。全面清查后，对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

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在其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进行全面普

查登记，对建筑业法人单位在其注册地进行全面普查登记，

对数量众多的个体经营户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其主要经营

活动所在地进行样本登记。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基本情况、

组织结构、人员工资、财务状况、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生

产能力、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活动、

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交易情况等，根据不同普查对象，分为四



类普查：一套表单位普查表、非一套表单位普查表、个体经

营户普查表和部门普查表。

四、创新普查方式

在清查和普查阶段，积极利用部门行政记录和业务资料，

收集、整理了部门的单位名录信息，通过比对、合并生成底

册信息。全面提高普查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扩大联网直报

单位范围，全面使用手持移动终端（PAD）采集数据，广泛

应用行业代码自动识别赋码技术，普查数据生产全过程实行

电子化、网络化，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处理效率。

五、强化普查法纪

普查工作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

经济普查条例》、《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

通知》、《转发省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

及相关规定组织开展。严格履行独立普查、独立报告职责，

依法保护普查对象资料。通过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

问责机制，加大普查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普查工

作中造假作假责任追究到位。普查中，全面实行普查员、普

法员两位一体制度，先普法再普查，大力提高普查对象的配

合度。



六、确保数据质量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行全过程数据质量控制。各县

（区）普查机构狠抓源头数据质量，实时监控普查数据采集、

上报，加强入户数据核实与业务指导，开展源头数据自查与

抽查，坚持联动审核，及时消除差错，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可

靠。为检验普查工作成效和普查数据质量，我市接受了国家、

省级的事后质量抽查，同时制定《惠州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数据质量抽查实施方案》在全市各县（区）开展事后质量

抽查，共抽查 14个样本普查小区，对 285家样本单位开展

登记规范性和指标准确性核查。抽查方式采用了“重新调查

式”，取代以往将普查登记数据作为参考的“回访式”，抽查结

果更为客观、准确。事后质量抽查结果表明，普查数据填报

综合差错率符合控制标准。

总体来看，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充分运用了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普查全过程公开透明，全面摸清了我市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家底，能够真实反映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达到

了预期目标。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 11.5万个，与 2013年第三

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 1.5倍；从业人员 200.36万人，

增长 23.5%；产业活动单位（法人及产业单位）12.8万个，

增长 1.3倍。个体经营户 33.92万个。


